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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公告土地現值」之定義為何？其與「公告地價」之差異為何？試按平

均地權條例等相關法規之規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實施「地籍圖重測」與「土地複丈」之原因各為何？試依據土地法及地

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予以說明。又，實施「地籍圖重測」過程中之「異

議複丈」與「土地複丈」所含之「鑑界複丈」，兩者之性質有何不同？

試一併論述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我國國土計畫法已自民國 105年 5月 1日起施行，何謂「國土功能分區」？

那些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」？又，主

管機關於劃定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」之後應擬訂並實施復育計畫，如於

擬訂該計畫過程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者，應如何處理？於執行該計畫而涉

及私有土地者，應如何取得之？試依據該法之規定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「都市更新」與「實施者」之定義各為何？又「權利變換」之定義為何？

試依據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
